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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

仲 裁 裁 决 书 
 

穗劳人仲案〔2022〕7616 号 

申请人：刘日红，女，汉族，1994 年 2 月 12 日出生，住址：

广州市天河区。 

委托代理人：刘玉芳，女，广东红棉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    

委托代理人：房武，男，广东红棉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

    第一被申请人：广州富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市

天河区。 

    法定代表人：李思廉。 

第二被申请人：广州永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

市白云区。 

    法定代表人：杨晔。 

    委托代理人：高芷茵，女，广东法海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

委托代理人：庄小琴，女，广东法海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。 

案由：劳动报酬、解除劳动合同。 

申请人刘日红诉第一被申请人广州富力地产股份有限公、第

二被申请人广州永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，本委依

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理，申请人刘日红、申请人委托代理人房武、

第二被申请人委托代理人高芷茵到庭参加了庭审。第一被申请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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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本委依法通知后无正当理由未到庭，本委依法对其作缺席审

理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 

申请人的仲裁请求为：一、两被申请人向申请人连带支付

2020 年 9月 1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期间跨月签约导致滞后发

放的提成销售工资 7658.19 元；二、两被申请人向申请人连带支

付2021年 5月 1日至 2021年 5月 31日提成销售工资 26497元； 

三、两被申请人向申请人连带支付 2021 年 6 月 1 日至 2021 年 6

月 30 日提成销售工资 9902 元；四、两被申请人向申请人连带支

付2021年 7月 1日至 2021年 7月 30日提成销售工资 38677元； 

五、两被申请人向申请人连带支付 2021 年 8 月 1 日至 2021 年 8

月 31 日提成销售工资 18491 元；六、两被申请人向申请人连带

支付2021年 9月1日至2021年 9月30日提成销售工资2182元；

七、两被申请人向申请人连带支付申请人完成销售广州富力桃园

E8-2404 住宅提成工资 13281 元；八、两被申请人向申请人连带

支付申请人克扣离职后罚款 500 元；九、两被申请人向申请人连

带支付申请人协商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 72189.37 元。 

相关案情 

双方无争议事项及本委查明情况： 

一、入职情况：申请人于 2018 年 9 月 3 日入职第二被申请

人处工作。 

二、工作岗位情况: 申请人为置业顾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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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签订劳动合同情况：申请人与第二被申请人双方有签订

劳动合同，双方签订最后一期劳动合同期限为 2018 年 10 月 1 日

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。 

四、工资标准和发放情况：双方于 2019 年 10 月 1 日签订劳

动合同变更协议书，该协议书约定从 2019 年 11 月 1 日申请人的

工资变更为 4500 元/月，其他条款不变，按照原合同执行。申请

人与第二被申请人没有书面约定提成销售工资。第二被申请人每

月中下旬发放申请人上个月的工资。 

五、离职情况:申请人确认第二被申请人提供离职申请书的

签名，该离职申请书载明：“本人刘日红由于个人原因，无法继

续担任广州永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置业顾问一职，现在特提出

离职”。申请人确认第二被申请人提供离职声明，该离职声明载

明：“本人声明，已领取所有应得报酬、红利，并与广州永富房

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及富力地产集团的相关企业已按规定履行

解除劳动关系的所有责任，无劳动纠纷存在”。 

六、申请劳动仲裁日期：申请人于 2022 年 5 月 13 日申请劳

动仲裁。 

双方有争议事项及本委认定情况： 

一、关于支付主体问题。申请人没有提供有效证据证明与第

一被申请人签订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，也没有提供有效证据证

明接受第一被申请人管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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仲裁法》第六条的规定，申请人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，

而且第一被申请人与第二被申请人均属于独立的两个法人单位，

故申请人要求第一被申请人承担第一项至第七项仲裁请求连带

支付责任的仲裁请求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，本委不予支持。 

二、关于提成销售工资、提成工资问题。首先，申请人与第

二被申请人没有书面约定提成销售工资。其次，虽然申请人提供

富力营销系统截图、微信聊天记录、富力营销系统截图、微信聊

天记录、收据、认购书、富力营销系统截图及系统导出 Excel 表

格截图录音、录音纸质版证明其主张的提成销售工资、提成工资，

但是从上述证据中内容可见，并没有第二被申请人法定代表人签

名确认和第二被申请人加盖印章确认，也无法核实微信聊天记录

中聊天对象人员身份和录音中谈话对象人员身份的真实性，而且

第二被申请人不确认申请人提供上述证据的真实性、关联性、合

法性，故申请人提供的上述证据不能作为提成销售工资、提成工

资的依据。再次，虽然申请人主张销售广州富力桃园 E8-2404 住

宅（业主为谭锦祺、蔡维），但是第二被申请人提供的退房申请

报告、退款申请报告中可见，业主谭锦祺、蔡维于 2022 年 5 月

19 日已申请退房退款，故申请人不符合享受提成工资的依据。

最后，申请人确认第二被申请人提供离职声明中的签名，从该离

职声明内容可见，申请人已领取所有应得“报酬、红利”。虽然

申请人主张离职声明中“本人声明，已领取所有应得的报酬，红



第 5 页 共 7 页 

利”是其签名后加上去的，但是申请人未能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

实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的规定，

申请人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。综上分析，结合申请人

与第二被申请人提供的有效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、各证据

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，申请人所提供的证据不足

以证明其主张的提成销售工资和提成工资。因此，申请人要求第

二被申请人支付第一项至第七项提成销售工资和提成工资的仲

裁请求，依据不足，本委不予支持。 

三、离职后克扣罚款问题。对公民实施罚款,属于国家行政

执法机关因公民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规章而对该公民实施经济处

罚,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无法律授予的职权和明确的法律依据,

不得对公民实施罚款。第二被申请人并未能提供法律授予其制定

规章制度时,可以对员工罚款的法律依据,第二被申请人无权对

申请人罚款 500 元。本案中，第二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罚款的行为,

应予以纠正。因此，申请人要求第二被请人支付第八项离职后克

扣罚款的仲裁请求，本委予以支持，经算为 500 元。 

四、关于协商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问题。申请人确认第二

被申请人提供离职申请书的签名，从该离职申请书中内容可见，

申请人属于个人原因离职，故申请人的离职原因不符合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四十六条、第四十七条的规定。因此，

申请人要求第二被申请人支付第九项协商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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偿金的仲裁请求，依据不足，本委不予支持。 

裁决结果 

本案经调解无效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四

十六条、第四十七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

第六条、第三十六条、第四十七条、第四十八条、第四十九条的

规定，裁决如下： 

一、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第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
请人离职后克扣罚款 500 元； 

二、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。 

本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。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

力。如劳动者不服本裁决，可以自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

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用人单位有证据证明本裁决有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情形

之一的，可以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

院申请撤销裁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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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） 

 

 

 

仲 裁 员：莫 铸 华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○二二年六月二十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书 记 员：江 婉 雯 


